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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莊煜程
電話：03-3322101#6103
傳真：03-3338087
電子信箱：10023535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施字第113001936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推動本市城市美學，提升市容觀瞻，鼓勵本市建築工程

之施工圍籬採用「桃園市城市圍籬美學競圖」得獎作品美

化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處「2023桃園市城市圍籬美學競圖」及「桃園市建

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按「桃園市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」規定，凡本市建築工

程基地臨接都市計畫道路者，其施工圍籬應予美化，惟美

化未訂有標準，綠化亦不易維護，致使本市建築工程工地

形象不佳，有礙市容觀瞻。

三、為提升本市形象，建立美化基準，本處已辦理「桃園市城

市圍籬美學競圖」，邀請桃園市民及學子共同創作，評選

優勝圖樣供各工地選用。

四、自即日起，本市建築工程施工圍籬之美化，倘無建案銷售

或廣告之需，應優先選用得獎作品之圖樣，並以帆布、貼

紙輸出等形式美化圍籬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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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得獎作品下載連結(https://reurl.cc/krYZbb)已公告於本

處網站，另為避免得獎作品遭不當修改及利用，圖樣僅供

本市建築工程及公共工程施工圍籬美化使用，且未經機關

同意不得改作。

正本：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桃園辦事處、桃園
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副本：建築管理處施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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